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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

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

致：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接受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本次重组”）的中国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

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

了《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

类第 1号》等文件的规定，本所及经办律师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出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东星智慧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

（以下简称“本核查意见”）。

本所在《法律意见》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于本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与《法律意见》有关用语释义的含

义相同；《法律意见》与本核查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核查意见为准。

本核查意见仅供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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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作为本次交易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相关主体自查期间

本次重组的相关主体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重组事项或就本次

重组申请股票停牌（孰早）前六个月至《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披露日止，即 2025 年 3月 26 日至 2026 年 5 月 12

日。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主体核查范围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三）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主要负责人）及有关知情人员；

（四）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

（五）本次交易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

（六）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七）前述第（一）至（六）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

成年子女。

三、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等文件，自查期间上述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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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相关主体核查范围的法人和自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如下：

序号 交易主体 身份/关联关系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交易数量

（股）

自查期末持股

数量（股）

1 缪媛 上市公司员工 2025/04/24 卖出 4,700 0

就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缪媛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本人基于对证券市场公开信息独

立判断进而做出的投资决策，属于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本人

自查期间买入或卖出上市公司股票均不存在知晓或利用任何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内幕信息的情况。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

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

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

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

内幕交易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

形，最近 36个月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

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与重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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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本核查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下接本核查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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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
支 毅

__________________
王永强

__________________
郑晓欣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
国际企业大厦 A座 509单元，邮编：10003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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